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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
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

关于做好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补贴
发放工作的通知
永民发〔2016〕133号

各镇（街道）民政办、财政所：

2016 年 10 月 17 日，市政府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

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发﹝2016﹞47 号），明

确规定，从 2016 年 7 月 1 日起，我市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

准统一调整为每人每月 600元，并对符合条件的特困人员发放照

料护理补贴，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 200 元。根据《重庆市民政局、

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做好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补贴发

放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民〔2016〕188号）要求，为做好我区特困

人员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补贴发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准确把握发放范围和发放时间

（一）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发放范围：城乡老年人、残疾人

以及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，且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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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，

经审批认定为特困人员的，应当依法纳入生活费发放范围。当前，

我区已确定为农村五保对象、城市“三无”人员的，可以直接纳入
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；符合特困人员认定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

困境儿童，申请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，领取特困人员基本

生活费。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，满 16 周岁后仍在接受义务教

育或在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，可以继续享受特困人员

基本生活费。纳入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范围的，不再纳入特困人员

救助供养范围。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，不再享受事实无

人抚养困境儿童生活补贴。

发放时间：对 2016 年 6 月 30 日以前，已认定为特困人员的，

其基本生活费从 2016年 7月 1日补发；对 2016年 7月 1日以后，

经审批认定为特困人员的，其基本生活费从批准之日次月起计

发。

（二）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发放范围：我区失能（肢体、

智力、精神、视力四类一、二级重度残疾或因病瘫痪卧床不起 6

个月以上）的特困人员和 16 岁以下特困人员。享受特困人员照

料护理补贴的，不再享受市民政局、市残联、市老龄委办、市财

政局《关于印发〈重庆市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

贴实施办法〉〈重庆市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实施办法〉〈重庆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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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渝民发〔2015〕71

号）文件规定的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和重度残

疾人护理补贴。

发放时间：特困人员经申请按程序批准纳入照料护理补贴发

放范围的，其照料护理补贴从批准之日次月起计发。

二、规范两项补助的发放

区财政局加强资金统筹，保证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

理补贴及时足额兑现。区民政局负责按上述发放范围计算汇总审

核应发放的补贴资金，并向区财政局报送资金申请，财政部门按

程序报批拨付，其中：对 16 岁以下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，统

一发放到监护人；对在机构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，其生活补贴和

照料护理补贴直接发放到供养机构；对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，其

生活补贴发放到个人，其照料护理补贴由镇（街道）统筹安排用

于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。

特困人员的生活补助因调标而补发的，请各街镇于 12 月 20

日前将补发人员名单及汇总表交区民政局审核后由财政统发。特

困人员照料补贴每月 20日前报区民政局审批。

三、加强政策宣传

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补贴发放，代表着党和政府

对特困人员的关怀，是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重要形式。各镇（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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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）要采用灵活多样形式进行宣传解读，确保对象知晓政策内容，

让符合条件的对象都能及时按程序申报领取。

四、强化工作监管

各镇（街道）民政办要按照“一人一档”的要求建立完善特困

人员个人信息档案，及时更新特困人员增减信息，实现动态管理，

并要严把审核和审批上报关，严禁虚报和冒领特困人员基本生活

费和照料护理补贴。区民政局将会同区财政局对特困人员救助供

养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进行检查，并主动接受财政监督、审计等

部门监督，防止挤占、挪用、套取资金等违纪违法行为发生。对

在履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职责过程中有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

私舞弊行为的人员，要依纪依法追究责任。

附件：1.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做好特困人员基本

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；

2.重庆市特困人员申请审批表；

3.重庆市永川区 XX 镇（街道）特困人员入户调查表；

4.重庆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停发审批表；

5.重庆市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申请审批表；

6.重庆市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发放汇总表及发放

花名册；

7.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委托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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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重庆市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停发审批表

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

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

2016 年 12月 8 日


